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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无法按时披露 2025 年半年度报告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依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由“H18 如意 1”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北证券”）编制，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东北证券所做的承诺或声明。 

一、发行人无法按时披露的具体情况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预计无法按

时披露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无法按时披露的原因 

截至目前发行人未能聘请到 2024 年年报审计机构，未能对 2024

年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导致暂时无法确定 2025 年半年报的期初数据。

故不能按照监管部门要求按时披露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二）发行人相关人员 



董事长：邱亚夫 

总经理：苏晓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岳呈方 

财务负责人：岳呈方 

（三）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发行人拟继续通过持续联络审计机构等方式推动审计机构聘用

工作，积极推进定期报告编制及披露工作。由于目前审计机构聘用工

作未取得进展，尚不能确定审计机构名称及预计披露的时间。 

二、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H18 如意 1”的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已通过邮件、现场督

导等多种形式持续督促发行人开展定期报告编制相关工作，持续跟进

有关进展情况，但截至目前尚无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聘请。现提示债券

投资者关注其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风险及发行人可能因无法按

期披露定期报告而面临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东北证券将密切跟进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

义务，继续敦促发行人提供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偿债能力变动情况，并提醒投资者关注

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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